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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過往的社會中，精神疾病常被人們

冠以各項負面以至於難以啟齒的印象，面

對著家人如果患有精神疾病，第一時間往

往會想到的是宗教層面的幫助與各種民俗

療法等靈性的關懷，較少接觸精神醫療等

較為正式的管道，但也可能與當時社會對

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較深有著高度的相關

性。而隨著目前精神醫療與精神藥物的發

展，人們對於精神疾病有著較為正向的認

知，也能即時地尋求正確的醫療管道，但

過去靈性層面的支持，也是持續伴隨著病

患以及家屬的需求而存續至今。

如今隨著精神藥物的盛行之後，雖

然對於精神疾病的治療有著正向改變與改

善，但相對的藥物使用量也隨之巨量成

長。根據健保署的數據顯示，抗憂鬱藥物

使用人數近五年來不斷的增加，截至2023

年的統計數量已經來到171萬人，這顯示

了國人的心理健康也出現了部分的下降。

伴隨著生活、工作、人際上的壓力，國民

的心理健康也成為了公共衛生的重要議

題，世界衛生組織（WHO）也表示全世

界有三大重要疾病是需要世界各國極力重

視的：心血管疾病、憂鬱症和愛滋病。顯

見隨著世界環境的高速發展之下，人民的

心理健康未能跟著快速茁壯，反而在多元

的壓力下引發了憂慮、焦慮、失眠等等精

神上的狀況，成為了這個世代的文明病，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去重視和思考如何因應

此種狀況。

而我國為了因應近年來精神個案造成

的重大社會安全事件，行政院於2018年便

核定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新增了

心衛社工來強化社區精神個案的服務，強

調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石的服務核

心，以期建立更為完善地服務網絡，降低

精神個案可能引發地暴力風險。而在心衛

社工的服務過程中，即以精神醫療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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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等服務項目為主軸，伴以網絡資源共

同介入來重新構築個案家庭。

而在筆者擔任心衛社工的服務過程

中，也發現不少案家在個案病況反復的歷

程裡，不斷求助宗教等靈性層面的支持，

以求填補自身心靈的耗弱與無奈，在統計

自身服務過的100多位個案家庭中，超過9

成的案家（包含個案或是家屬）皆有穩定

的宗教信仰，也都曾嘗試過以宗教或民俗

的方式來因應個案初期的精神疾病，而這

些也勾起筆者的好奇，深入探索靈性關懷

與心理衛生工作如何結合，也讓後續的案

家服務方向與歷程有著更為妥適的規劃。

貳、靈性關懷的概念

一、靈性的基本概念

「靈性」（spirituality）這一詞根據

劍橋辭典解釋為「一種包含了宗教性質

的情感與信仰，而超脫於物質生活的特

質」，而在國內的漢語辭典解釋裡，靈性

則是代表著人的精、氣、神、又或指聰明

才智、靈魂等代表著個人內在的特質。

靈性一詞在國內外的研究中也有著

不同的解釋與定義，在國外較多的定義

為：靈性是個人的基本特質、靈性是個

人所有面向的總和、靈性是個人的內在特

質經由信念或是宗教等層面來表現，以

及靈性是一種由個體、文化、社會的交

互連結下的產物（Canda & Furman, 2010; 

Sheridan 1992, 2004）。而在國內則有趙

可式（1998）整合了多位學者的觀點，將

靈性定義為個人內在的意識以及體認到自

我生存的意義與價值。

綜合了眾多的研究觀點，靈性所代表

的意涵都是在於個體的內在層次的展現，

一種融合身、心、靈的高層次狀態，不再

只是關注個體的外在表現，而是更看重個

體內在與環境文化的交互歷程，這讓個體

有著更多的內在趨力與支持，豐富了個體

的心理韌性（resilience）的需求。

二、宗教與靈性

而在我國目前的助人工作裡，最常見

的就是各種政府和民間的機構組織，如各

地方社福中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衛生

所、醫療院所、和各個社福單位，運用專

業知識和媒合各項資源來幫助民眾度過困

境。然而還有一股力量是民眾更常接觸也

是民眾最常求助的對象—宗教。傳統文化

社會中，宗教扮演著安撫民心、指引方向

的心靈角色，在人們經歷恐懼、不安、擔

心、徬徨時，求助宗教為自身的心靈尋求

慰藉，以求度過目前的困境是民眾最普遍

的選擇。

而靈性於宗教層面的表現上，可以透

過宗教讓個體產生對自我的認識，使個體

與社會、他人產生連結，加深與宗教信仰

的連結，進而理解而突破生命的苦難與困

境，肯定自身的生存與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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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光，2004；李婉如，2017）。這也

意味著宗教和靈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我們思考如何將靈性關懷融入社會工作

時，宗教或許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一個方

向。

三、靈性的需求

社會工作的發展初期即是由教會針對

弱勢族群所提出的服務模式，透過教會與

各種慈善單位提供各種心靈與物質上的關

懷，進而衍生並發展出完善的社會工作的

各種架構和制度。

在國外，靈性的處遇也是個案服務中

重要的處遇項目之一，社工人員在個案服

務中收集個案的宗教信仰資料並將其運用

在個案的會談中，能有效促使社會工作人

員與個案服務關係建立並達到個案基本的

處遇（Sherian,2004）。而心衛社工所服

務的社區精神個案多數併有暴力議題，針

對家庭暴力的處遇部分，也有研究顯示如

果有靈性層次的處遇介入，越能降低家庭

暴力的再發生（Freeman, 2001）。

而在我國，民眾普遍對於宗教信仰具

有一定程度的認知與支持，也透過宗教方

式來進行自身身心狀況的調適以及療癒，

而良好的靈性照顧不但能減少民眾對於自

身因疾病造成的不適感，更能促使病人

擁有良好的病識感以增進自身復原的情況

（杜明勳，2008）。

透過上述的學者研究可得知，靈性的

需求對於個案處遇來說也是一項重要的優

勢，對於個案身心是一種有力的支持，對

於社會工作人員來說也是能拉近與個案服

務距離以及穩定服務成效的重要處遇方式

之一。

參、與心理衛生工作的融合

一、從靈性出發的工作項目

目前我國已有多數的宗教資源加入

了社會福利的行列，而靈性照顧也是目前

可接受與高度需求的處遇方式之一（劉珠

利，2009），而靈性照顧又該如何應用到

個案服務上呢？參照國外的學者Koenig所

提出針對高齡者常見的靈性需求，並依據

實際個案服務經驗整理歸納後提出社區精

神個案的靈性需求概念如下。

（一） 需要有良好的病識感，了解自

身疾病：精神疾病患者因為長

年的身心狀況不穩定與病情反

復，病患家屬面對長年的照顧

議題，故精神疾病病患及家屬

都需要了解如何與疾病共存。

（二） 需要有超越現況的意念：精神

疾病患者在面對發病與治療歷

程中，身心狀況、社經地位、

人際關係等都會受到嚴重的衝

擊與影響，因此需發展出超越

現狀的意念，支持病患的復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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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要正向支持以面對個人失

落：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家屬對

於復原歷程感受到孤單情緒，

在他人的言語、行動的正向鼓

勵與關懷都能增進個人適應能

力。

（四） 需要參與宗教活動：藉由對信

仰的忠誠以強化信仰的深度，

進而增進個人的正向信念，以

達到復原的可能。

（五） 需要保有個人自尊與價值：在

治療的歷程中可能會遭受到他

人的不理解與歧視，以及自身

對於復原的不確定感，精神疾

病患者以及家屬都需要維持個

人自尊以因應復原過程的種種

困境，並強化自身的心理韌

性。

（六） 需要表達自身的負向情緒：精

神疾病患者及家屬在復原歷程

中偶爾會遇到挫敗與再發病的

情況，自身情緒難免會受到影

響。多數的人們會採取壓抑地

方式來處理自身的負面情緒，

如果改由正向且合適的管道來

釋放負向情緒，更有助於病情

的穩定與復原。

（七） 需要了解及服務他人：藉由對

他人付出等志願性的行為，個

人可在志願服務的過程中較多

提升自我價值，並能增進對他

人的互動友好關係。

（八） 需要感恩的信念：精神疾病患

者部分為社會的弱勢族群，在

接受政府或民間福利單位的幫

助時，仍能秉持感恩的信念，

增強人性中美好特質，發揮出

善的本質與循環。

（九） 需要饒恕人與被饒恕：精神疾

病患者以及家屬在復原的歷程

中，多少會出現爭執與不快，

藉由心靈的撫慰彼此放下忿恨

與不平，脫離暴力的循環。

（十） 需要面對發病的準備：在復原

的歷程中，精神疾病患者的病

況總是會隨著季節、環境壓

力、人際互動而有所起伏，即

便是努力配合治療但還是有再

發病的可能，因此精神疾病患

者以及家屬都需有面對再發病

的心理準備，並配合住院或其

他醫療措施，協助病況重新穩

定。

綜合上述的靈性需求，心理衛生的社

工人員在進行社區精神個案的服務時則有

以下三種可提供處遇的工作項目。

（一）提供正向的社會支持

提供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家屬正向的社

會支持，內容包括：情緒支持、提供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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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諮詢服務如廟宇或教會等相關資訊、陪

伴或鼓勵個案和家屬參與靈性照顧的課程

或活動、傾聽以及同理各種負向情緒並協

助提供適當紓壓資源⋯⋯等。

良好的支持資源除了可以協助精神疾

病患者以及家屬度過困境之外，也能在復

原的歷程中增進自我的價值，並增進復原

的成效，減少再發病的可能。更有甚者也

能減少家庭暴力的產生，維持家庭的良好

動力結構。

（二）協助個案或家屬參與志願服務

鼓勵並陪伴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家屬參

與社區的志願活動，透過自身的付出與他

人互動的機會，增進自我價值。

在一般的宗教活動中，也會提供相

關的福利資源，除了與他人互動的機會之

外，也能獲得自身所需的資源，讓精神疾

病患者以及家屬在活動中學習感恩和付出

並促進善意的循環。

（三）轉介服務

目前多數的心理諮商或治療機構也會

推出正念的課程與活動，一般的宗教團體

與社福團體也多有推出相關的靈性照顧服

務，可以收集相關的課程或活動資訊，提

供予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家屬參考使用，並

視情況轉介至合適的單位進行相應的靈性

照顧服務項目。

綜上所述，心理衛生工作所應注重

的是在原有的專業社會工作上結合靈性的

照顧服務，就如同「心理衛生」的字面意

義，以個案的心理層面為介入目標去進行

社會工作，而非只專注於外在的精神醫療

行為，需同時關注個案身心狀況，才能有

更好的服務成效，以及服務品質。

二、「身」與「心」的交互作用

目前我國對於靈性照顧運用最為廣泛

的是在臨終關懷的部分，面對臨終病人對

於自身健康狀況的不確定感以及對死亡的

恐懼，這種種不利的生理因素下所引發的

心理不安，往往是醫院內的臨床人員急需

面對與看待的重要議題。

然而靈性照顧並非只有臨終病人才

有如此的需求，一般疾病也是需要運用靈

性照顧來關懷病人以及家屬（杜明勳，

2003，2004）。依據Maslow的需求層次

理論中的論述，個體的最高需求層次為

「自我實現需求」，這也正是靈性照顧的

核心宗旨—追求個人的內在需求與自我

價值。但在實現自我需求之前，也須先逐

步滿足生理上的種種需求後，才會達到此

一需求層次。

杜明勳（2004）也提出疾病調適的三

階段過程，從病人「身」的方面出發來探

索靈性的照顧，首先需要協助病人與家屬

應對急性發作時的衝擊，在此階段中，病

人及家屬在初次面對疾病時都會有茫然無

措的感覺；等待病況控制穩定之後才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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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思考發病的原因以及後續的治療規劃，

此時為第二個調適階段；最後透過持續的

穩定治療與重新規劃生活則是落在了第三

個階段內。此三個階段雖然都是以病人的

「身」為服務的目標，但在服務的過程

中，都需伴隨著「心」的撫慰與引導，如

此身與心之間彼此交互作用之下，病人與

家屬在疾病的復原歷程中才得以培養出強

大的心理韌性，以支持病人復原並重新架

構出新的生活模式。

綜上所述，靈性關懷在個案服務上也

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心理衛生工作裡，既

以「心理」作為開頭正標榜著與其他社會

工作項目的不同，這是一項結合個案的生

理狀況、心理層面、社會資源支持的綜融

工作模式，不以單一面向來評估個案的需

求，而是綜觀個案全部的身心狀況後，評

估最適宜的處遇方案再行介入，務求個案

的復原歷程能穩定進行，強化個案及家屬

的心理韌性以因應疾病的調適。

肆、社區精神個案的靈性關懷模
式

一、跨領域的合作模式

在提倡全人照顧為基礎的現在，我們

都在思考著如何能增進我們的服務成效以

達到並滿足個案服務的目標。然而社區精

神個案因為長年受到疾病影響導致社會排

除，這對於社區精神個案與家屬來說更是

嚴重打擊了復原的可能，而在面對社區精

神個案的服務上，我們又該如何規劃處遇

服務，以達到全人照顧的期待目標呢？

我國目前的社區精神個案過往係由

衛生所的公衛護理師以及社區關懷訪視員

進行關懷，近期則是在2018年推出《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後，新增了心衛社工

進行高風險的個案服務，將社區精神個案

依風險進行分流，分散由心衛社工、社區

關懷訪視員以及公衛護理師進行關懷與照

護。然而僅靠上述三類人員的服務肯定是

無法全面照顧到社區精神個案及家屬的需

求，勢必還要聯合其他網絡資源進行跨專

業的合作，滿足各方面的多元需求。

社區精神個案屬於慢性的精神病人，

在照護上除了原本該有的藥物治療之外，

還需加入職能復健、社區生活適應、經濟

補助、家庭與關係重塑等等項目（黃志

中、潘昭穎，2024）。而上述的服務項目

裡就包含了醫師、護理師、諮商與臨床心

理師、職能治療師、社會工作人員、以及

鄰里支持與資源。然而靈性照顧又如何結

合到這些領域中呢？以下分三個方向進行

論述。

（一）醫療的靈性照顧

在醫療方面，如同前文所述疾病的調

適是一種循序漸進的歷程，而個案與家屬

在治療的過程中皆仰賴穩定有序的治療計

畫。在此治療計畫內，除了確認藥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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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病況的控制之外，也須時時關懷個案

與家屬的心理需求，正向的情緒支持、病

友支持團體、照顧者支持團體等心理層面

的增強也是促進個案與家屬邁向正向復原

的一大助力。

而職能治療也能夠幫助個案重新學習

或是掌握過往的工作技能，在經歷疾病治

療後重新返回社區與職場，個案須付出更

多的心力與精神來重新適應。在此學習的

過程，可以提供正向鼓勵以及設定獎賞制

度以建立個案的自信心與自我價值感，突

破現有的困境狀況，以達到良好適應社區

與工作的狀態。

（二）心理照顧服務

心理師原本就是心理層面的專業，透

過諮商的方式讓個案與家屬重新探索自我

的價值與意義。現在也有很多正念的課程

與活動來協助個案及家屬運用正念的方式

來療癒自身的心理，進而反饋到生理的復

原。

而現階段也有諸多正念紓壓的活動，

例如頌缽、銅鑼浴、肢體舒展等等透過外

在環境、肢體和自我心理的交互探尋，以

達到靈性照顧的需求。

（三）社區的靈性照顧資源

在筆者的個案服務經驗中，曾有一位

個案的服務經歷讓我感受到靈性照顧所帶

來的重要影響。該個案是一名社區精神個

案，在接觸初期個案及家屬都非常抗拒社

工的介入關懷，認為對案家的實際幫助不

大，也擔心社工的介入後引起社區民眾的

反感而被排擠、歧視。在服務接連碰壁了

幾個月後，突然有了一線轉機，家屬自行

聯繫社工願意接受關懷服務。在與家屬聯

繫約好面訪之後，原本還擔心是不是因為

個案的病情有了變化造成家屬的照顧困難

才有了此次的主動求助，但在與家屬面訪

會談之後才知道，個案與家屬篤信媽祖，

在某一次個案與家屬到宮廟拜拜問事時，

廟內的乩童告訴個案及家屬說社工就是媽

祖派來要幫助案家的貴人，也因此有了家

屬願意主動聯繫的契機。也藉著這次的機

會，社工得以進入到案家服務，也成功建

立與案家的服務關係和信任，後續個案的

狀況也得以穩定治療並重新回到職場。在

這段服務經歷中，宗教或許只是起到了轉

變的作用，卻也讓社工和案家有了可以連

結的機會，有了可以進入到案家的重要契

機，搭配著宗教撫慰人心的作用下，順利

展開後續的處遇。

在社區有著眾多的靈性照顧資源可

以協助社區精神個案及家屬，在正式資源

裡，有著社區福利中心、長照、身障、勞

工等等多元的資源可以協助個案在社區內

生活以及適應所需，家屬也能透過上述資

源獲得照顧上的支持與喘息。而非正式資

源就更為豐富，舉凡民間的慈善基金會、

社區的守望相助隊、鄰里的互助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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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的宮廟、教會等等都是就近可得的

靈性照顧資源。透過這些在社區裡的資源

協助下，社區精神個案及家屬能更好的適

應疾病帶來的衝擊，並重新規劃出未來的

生活模式，學習與疾病共存。更有甚者可

以擔任志工，透過志願服務來重新適應人

際互動，學習付出和感恩來完備善意的循

環。也有著像筆者的服務案例一樣，藉由

宗教來穩定個案和家屬的內心，可以突破

原本的限制，有了不一樣的改變機會。

綜上所述，各領域間都有著各自專

業的靈性照顧模式與資源，而心理衛生工

作的社工人員則是依照個案及家屬的需求

進行評估，並轉介連結到適合的資源中，

或是利用相關的資源來進行案家的關懷服

務。這樣的合作模式下，除了可以減輕社

工人員的工作負荷之外，更能以服務的觸

角打開更廣的資源視野，對於現有的個案

以及未來的個案服務上有著更好的資源基

礎，打造一個更符合全人照顧的處遇模

式。

二、靈性照顧的運作歷程

前文討論了靈性照顧該有的概念項

目、服務方式、以及各領域間的資源合作

模式，這些都是為了滿足社區精神個案及

圖 1 靈性照顧的運作階段

資料來源：Nissen 等人（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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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在服務上的靈性照顧需求，但在眾多

的需求中也存在了因為環境、文化的不同

而產生的個別差異，也因此在提供靈性照

顧需求時，也需要敏銳的感知到個案的差

異，並評估其所適合的靈性照顧模式以及

處遇措施。

Nissen等人（2021）就靈性照顧的

過程提出了五個連續的階段（圖1）。在

Nissen的五個階段裡，對於社區精神個案

及家屬如何運用靈性照顧服務，分別論述

如下。

（一）評估靈性需求與資源

在第一階段裡，我們主要把焦點放在

靈性需求與資源的評估，透過評估階段，

我們可以藉由問卷調查、會談和互動等方

式去了解個案及家屬對於靈性的認知以及

需求。

（二）了解個案及家屬的個別需求

第二階段中，我們需要深入了解個

案及家屬的歷史文化，以及所處的環境脈

絡，進而確認其靈性需求的類型，以及後

續可連結相關資源的適切性，即便是宗教

性的資源，也可能因為信仰的不同而須尋

找符合相同信仰的宗教資源，這也就是透

過了解個別差異之後，進而盤點其合適資

源的重要性。

（三）規劃靈性照顧計畫

階段三裡，將前兩階段的評估內容

進行統整之後，進而擬訂靈性照顧的服務

計畫。而一份計畫中，我們需確定服務的

使用者、服務的提供者、以及服務方向之

後，再著手擬訂出符合且適切的靈性照顧

計畫。

在此階段中，我們會需要與其他領域

的工作者討論，共同研擬出合適的方案，

並將方案推行到案家中去執行，過程中也

須和其他領域的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聯繫，

以確認處遇內容的細節與方向是否合適且

正確，以期達到該方案原有的成效。

（四）提供靈性照顧服務

在上個階段擬訂好的靈性照顧服務方

案後，緊接著就是執行方案了。目前依照

靈性照顧服務方案的執行方式裡，可分為

個人對個人、團體方式、宗教活動、以及

靈性活動等方式，以上方式僅是大略的分

類並提供參考，實際的執行上也會需要因

應個案的差異性以及環境、資源的提供者

差異進行調整，而非有固定或單一性的執

行方式。

（五）評估

最後則是需要再評估，評估的部分

包括了靈性照顧服務計畫以及後續執行的

部分，最常見的就是在整個方案結束之後

去評估執行的成效是否達成原來設定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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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效果；又或者是方案持續執行時，需再

評估方案內容是否可再進行，抑或是需要

調整其內容。在此階段中，評估也可以是

各階段間的交互評估，即時掌握執行的情

況，進而隨時改進服務方案的內容。

綜上所述，靈性照顧的運作過程是從

評估和收集資訊開始，進而擬訂方案、執

行方案，最後再評估方案的執行成效。這

個運作過程是一種動態歷程，階段間可隨

時因應案家的需求和狀況進行調整，因此

各階段雖然看似各自獨立，但實際上都是

彼此相連的動態關係。

伍、結語

在日益注重心理健康的時代裡，社區

精神個案也是社會工作的服務重點之一，

除了關注其精神醫療的妥善之外，心理衛

生社工人員運用靈性關懷的照顧模式進行

個案服務也是一項可運用的處遇方式。

在此篇文章裡，我們從靈性的概念開

始介紹，透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了解靈性

關懷的基礎工作項目，進而探討心理衛生

社會工作如何融合靈性關懷的照顧模式，

並在最後提供了靈性照顧的運作階段，讓

有意參考的人有了一個基本的執行架構，

進而發展出可執行的靈性關懷方案。

然而靈性關懷的執行還是須滿足個別

差異、環境與文化脈絡、心理適應等等面

向，在實際執行上有著眾多的因素需要去

討論和考量，而這也是靈性關懷的重要目

的，透過不斷地了解與合作，進而強化社

區精神個案及家屬地心理韌性，以更好地

幫助他們邁向復原，更期許社區精神個案

可以更加穩定地在社區裡適應和生活，減

少過往對於精神疾病的歧視和排擠，真正

的落實精神疾病去汙名化以及全人照顧的

宏大目標。

（本文作者為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心衛社

工）

關鍵詞： 靈性照顧、心理衛生社會工作、

社區精神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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